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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公告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華能國際」）於2025年10月28日召
開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計提資產減值
準備的議案》。為客觀反映公司資產狀況和經營成果，確保會計信息真
實可靠，公司按照會計準則相關規定，對存在減值跡象的資產採取必要
的減值測試和評估，並對經測試和評估資產可收回金額低於賬面價值
的資產計提減值準備。主要情況如下：

一 . 計提減值準備情況

（一） 合併層減值情況

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中國準則」）下，2025年第三季度新增計提
資產減值人民幣 3.65億元，主要如下：(1)華能重慶珞璜發電有
限責任公司受相關政策影響計提長期資產減值人民幣2.54億元，
(2)華能沁北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對喪失使用價值擬報廢固定資
產計提長期資產減值人民幣 0.91億元，對庫齡較長已無使用價
值的備品備件計提存貨跌價準備人民幣 0.19億元。

中國準則下，2025年第三季度新增計提信用減值人民幣0.0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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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母公司層減值情況

中國準則下，2025年第三季度新增計提資產減值人民幣0.003億元。

二 . 計提減值準備對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中國準則下，上述減值共計減少2025年第三季度合併層利潤總額人
民幣3.67億元，減少母公司層利潤總額人民幣 0.003億元。

三 . 本次計提減值準備的審議程序

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2025年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
於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議案》。審計委員會認為，本次計提資
產減值根據會計準則的要求，依據充分，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資產狀況，
同意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計提資產
減值準備的議案》。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根據會計
準則的要求，依據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資產狀況，同意本次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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